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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行政罰上行為數認定與處罰加重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字第202號判決 
──────────────────────────── ─ ─ 
【實務選擇題】 

 

依現行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行政院衛生署90年3月20日衛署藥字第0900018107
號函頒布之「藥物化粧品廣告違規案件處罰原則」，就藥物違規廣告行為數之認

定，即以行政機關裁處罰鍰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以處分違規時

點做為區別不同次處罰之標準，亦即以同產品之處分書收到3日後再有違規者，方

屬另一次行為之處罰），並視該次違規行為之廣告則數，而酌加其罰鍰金額，依

現行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是否適法？ 
(A)有違反一行為不貳罰原則之違法。 
(B)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法。 
(C)有違反裁量原則之違法。 
(D)於法尚無抵觸。 
答案：D 
 

【裁判要旨】 

持續之藥物違規廣告，得藉裁處罰鍰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即

因行政機關介入而區隔（切斷）為一次違規行為，行政機關不得再就行為人接獲處

分書前所為之其他違規廣告予以處罰。惟應特別注意者，凡經行政機關介入而區隔
（切斷）為一次違規行為時，倘該次處罰之違法廣告則數愈多（一行為數舉動），
該違法行為之不法內涵升高，即所謂「違法行為之量的增加」，行政機關即得於法
定罰鍰額度內予以斟酌加重處罰。 行政院衛 生署 90 年 3 月 20 日衛署藥字第

0900018107號函頒布之「藥物化粧品廣告違規案件處罰原則」，就藥物違規廣告行

為數之認定，即以行政機關裁處罰鍰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以處分

違規時點做為區別不同次處罰之標準，亦即以同產品之處分書收到3日後再有違規

者，方屬另一次行為之處罰），並視該次違規行為之廣告則數，而酌加其罰鍰金額，

與法律規範意旨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尚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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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速覽】 

一、依現行實務及學理多數見解，按次連續處罰之案件，前次處罰後之持續違規行

為，即為下次處罰之違規事實，始符所謂「按次連續處罰」之本旨 
所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乃現代民主法治

國家之基本原則，其本意即禁止國家對人民之同一行為，予以相同或類似之措施

多次處罰，致承受過度不利之後果。詳言之，一行為已受處罰後，國家不得再行

處罰；且一行為亦不得同時受到國家之多次處罰。而所謂「一行為」，其概念包

含「自然一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按次連續處罰既以違規事實持續存在為

前提，而使行政機關每處罰一次即各別構成一次違規行為，顯以合理且必要之行

政管制行為，作為區隔違規行為次數之標準，除法律將按次連續處罰之條件及
前後處罰之間隔及期間為明確之特別規定，或違規事實改變而非持續存在之情
形者外，則前次處罰後之持續違規行為，即為下次處罰之違規事實，始符所謂
「按次連續處罰」之本旨。（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1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參照）。 
二、於連續處罰之情形，若違法行為程度升高，可加重處罰 

承上，行政機關如適用按次連續處罰之規定，而於罰鍰處分書僅記載裁處前

任意部分時段之違規行為，使「時段」在行政機關具體實施之管制行為外，構成

另一種任意區隔連續違規行為次數之標準，致行政機關「按次連續」裁處罰鍰之

處分書未記載部分時段之裁處前違規行為，可能成為另一次罰鍰處分之違規事

實，而行為人則在法律以行政機關之具體裁處行為所區隔之一次違規行為之範圍

內，有受重複處罰之虞，此即與按次連續處罰之立法本旨不符而於法有違。惟凡

經行政機關介入而區隔（切斷）為一次違規行為時，倘該次處罰之違法行為數愈

多（一行為數舉動），該違法行為之不法內涵升高，即所謂「違法行為之量的增

加」，行政機關即得於法定罰鍰額度內予以斟酌加重處罰。 

【關鍵字】 

一行為不二罰、按次連續處罰。 

【相關法條】 

藥事法第66、67、68、92條；行政罰法第29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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